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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

资深副总裁兼董秘David� Fan （范湘龙）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379,262股， 占公司总股本6.25%。

David� Fan� (范湘龙)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徐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混沌天成资管－徐农－混沌天成精选

策略1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混沌天成18号”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149,483股、Michael�

Mingyan� Liu（刘明岩）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284,935�股，上述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82,813,680股，占比29.80%。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David� Fan� (范湘龙)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000,000股（含本数），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44%。上述减持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之后的3月内（2025年6月16日至2025年9月8日）实施，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则停止减持股份。若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发

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股份数量不做调整。

前述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徐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混沌天成18号、Michael� Mingyan� Liu （刘明

岩）先生不参与本次减持计划。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David�Fan�(范湘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7,379,262股

持股比例 6.2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7,126,34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52,922股

注：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IPO前取得” 包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获得的股份。 （下文同）

股东名称 Michael�Mingyan�Liu（刘明岩）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持股数量 25,284,935股

持股比例 9.1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4,983,78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01,155股

股东名称 徐农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32,748,313股

持股比例 11.7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7,471,03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43,387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4,233,896股

股东名称 混沌天成资管－徐农－混沌天成精选策略1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徐农先生100%出资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徐农先生和混沌天成18号及其管理人混

沌天成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持股数量 7,401,170股

持股比例 2.6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大宗交易取得：7,401,17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Michael�Mingyan� Liu

（刘明岩）

25,284,935 9.10%

徐农、Michael�Mingyan�Liu（刘明岩）、David�Fan（范湘龙）

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David�Fan�(范湘龙) 17,379,262 6.25%

徐农、Michael�Mingyan�Liu（刘明岩）、David�Fan（范湘龙）

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徐农 32,748,313 11.78%

徐农、Michael�Mingyan�Liu（刘明岩）、David�Fan（范湘龙）

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徐农和混沌天

成18号及其管理人混沌天成资产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混沌天成资管－徐农－

混沌天成精选策略18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401,170 2.66%

徐农和混沌天成18号及其管理人混沌天成资产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合计 82,813,680 29.80% 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Michael� Mingyan�

Liu（刘明岩）

1,900,000 0.76%

2023/7/5 ～

2023/7/21

22.15-25.73 2023年6月10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David�Fan�(范湘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4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6日～2025年9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1、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的Michael� Mingyan� Liu（刘明岩）、担

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的徐农及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David� Fan（范湘龙）承诺：

（1）自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前

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

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

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如

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

履行上述承诺。

（4）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

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5）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若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

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6）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2、公司实际控制人Michael� Mingyan� Liu（刘明岩）、徐农、David� Fan（范湘龙）承诺：

（1）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

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2）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3）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

（4）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3、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徐农、Michael� Mingyan� Liu（刘明岩）、David� Fan（范

湘龙）作出承诺：

自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之日起至交易实施完毕

期间，本人无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违反该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其他投资人造成损失的，本人将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股东 David� Fan（范湘龙）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277,885,415股。 以此为计算，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以后，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将由29.80%下降至28.36%，公司实际控制权不变。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

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

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

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 本公司及相关股东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15� � � � �证券简称：国茂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和回购

数量的议案》。

根据《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五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的业

绩考核指标无法成就，以及7名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决定对前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455,950股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59,088,430

股变更为656,632,480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5,908.843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65,663.2480万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的《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

调整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

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

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

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

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

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

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如下：

（1）申报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潜路98号公司证券投资部

（2）申报时间：自2025年5月21日起45日内。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

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3）联系人：陆一品、冉艳

（4）联系电话：0519-69878020

（5）传真号码：0519-86575867

（6）邮政编码：213100

特此公告。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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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潜路98号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办公楼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4,696,7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98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国忠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监事范淑英、监事吕云峰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及副总裁陆一品先生出席会议，副总裁谭家明先生、副总裁孔东华先生、

副总裁郝建男先生及制造总监杨渭清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430,781 99.9415 239,420 0.0526 26,500 0.0059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429,481 99.9412 238,720 0.0525 28,500 0.0063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404,181 99.9356 238,720 0.0525 53,800 0.0119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405,281 99.9359 238,520 0.0524 52,900 0.011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379,681 99.9302 265,720 0.0584 51,300 0.011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357,781 99.9254 284,020 0.0624 54,900 0.0122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406,701 99.9362 244,800 0.0538 45,200 0.0100

8、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362,781 99.9265 285,320 0.0627 48,600 0.0108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1,802,576 99.3635 2,846,825 0.6260 47,300 0.0105

10、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417,401 99.9385 237,700 0.0522 41,600 0.009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1,821,856 99.3677 2,838,645 0.6242 36,200 0.008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3,970,065 92.6052 265,720 6.1981 51,300 1.1967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

薪酬的议案

3,948,165 92.0943 284,020 6.6250 54,900 1.2807

7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3,997,085 93.2354 244,800 5.7101 45,200 1.0545

8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3,953,165 92.2110 285,320 6.6553 48,600 1.1337

1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和回购数

量的议案

4,007,785 93.4850 237,700 5.5445 41,600 0.9705

11

关于修订 《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议案

1,412,240 32.9417 2,838,645 66.2138 36,200 0.84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9项议案、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翟浩、高丹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05-21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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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7� � � � � � � � �证券简称：*ST花王 公告编号：2025-075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案件所处阶段：执行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执行申请人（仲裁申请人、反请求被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仲裁案中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花王股

份” ）申请被申请人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申请人” 或“中信建

筑” ）向其支付款项4,151.37万元（人民币元，下同）；除前述重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近十二个月内尚未披露的诉讼和仲裁案件累计涉案金额为2,695.86万元 （含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为第三人的案件，未考虑实现债权费用等）。

● 是否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公司本次公告的大部分案件尚未结案或

尚未执行或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影响金额将根据最终裁决和执行金额确定，最

终会计处理以及财务数据以经审计后的数据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诉讼、仲裁情况，并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2018年12月20日，作为发包人的中信建筑与作为承包人的公司签订《国家网络安全

人才与创新基地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景观类）合同》，由公司负责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

创新基地及临空港新城市政道路PPP项目下的景观工程施工， 公司已提交竣工结算资料，

但被申请人迄今仍欠付公司工程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公司提起本案仲裁，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

司提起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0）。

2024年10月，公司收到武汉仲裁委员会送达的（2024）武仲裁字第000004795号《裁

决书》，根据前述《裁决书》，被申请人应将其最终应付剩余款项4,151.37万元于本裁决书

送达次日起10日内支付给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

二、仲裁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4）鄂01执3072号《结案通知

书》，现将具体情况简要公告如下：

关于花王股份与中信建筑合同争议一案，武汉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4）武仲裁字第

000004795号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义务人中信建筑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权利人花王股份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中，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扣划被执行人账户内存款共计4,194.23万

元，将执行费10.89万元上缴国库后，因案涉工程施工人对该工程款主张优先权利，部分施

工人在破产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提出债权分配异议尚在审查中，另有与本案关联的相同案件

施工人在法院提起诉讼尚未审结，经合议庭评议决定将案款4,183.34万元暂缓发还，待前

述施工人权利救济程序完成后，根据相关结果决定本案款支付。 至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4条第（1）项的规定，本案执行完毕。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和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前述重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近十二个月内尚未披露的

其他诉讼和仲裁案件累计涉案金额为2,695.86万元 （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第三人的案

件，未考虑实现债权费用等），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案件进展

1 潘晓辉、眭江辉等5人 花王股份 194.44 审理中

2 大丰友邦极限运动场地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花王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140.33 审理中

3 栾正云、张丽君等32人 花王股份 237.70 审理中

4

单笔涉案金额100万以下（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原告/申请人的案件共

0起

0.00 -

5

单笔涉案金额100万以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被告/被申请人的案件共10

起

251.19 -

注：除上述案件外，花王股份作为第三人涉及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涉案金

额1,872.19万元。

四、本次公告的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公司本次公告的大部分案件尚未结案或尚未执行或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具

体影响金额将根据最终裁决和执行金额确定，最终会计处理以及财务数据以经审计后的数

据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诉讼、仲裁情况，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敬请各位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07� � � � � � � �证券简称：*ST花王 公告编号：2025-074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

延期回复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来的上证公函【2025】0294号《关于对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披露的《关于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就《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并

逐项落实。 鉴于《问询函》中的问题回复尚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了延期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

11日、2025年4月18日、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7日和2025年5月14日披露的 《关于延

期回复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和《关于再次延

期回复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2025-051、

2025-065、2025-070）。

延期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问询函》问题的回复工作，鉴于回复仍需进一步

完善，公司申请再次延期回复问询函，延期时间不超过五个交易日。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协调各方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855� � � � � � � � �证券简称：航天长峰 公告编号：2025-022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下午 16:00-17: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至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b@casic.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9日

下午16:00-17:00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 下午 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肖海潮先生

总经理：苏子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刘大军先生

财务总监：王譞女士

独立董事：王本哲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9日 下午 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至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b@casic.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雷明君

电话：010-88525777

邮箱：db@casi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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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甲51号航天长峰大楼八层82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9,136,8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63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肖海潮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何建平董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大军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740,927 99.8106 348,801 0.1667 47,100 0.0227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736,827 99.8087 334,601 0.1599 65,400 0.0314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735,815 99.8082 348,801 0.1667 52,212 0.0251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660,315 99.7721 417,113 0.1994 59,400 0.0285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735,427 99.8080 349,601 0.1671 51,800 0.0249

6、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19,601 99.0354 1,948,127 0.9315 69,100 0.0331

7、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681,815 99.7824 363,501 0.1738 91,512 0.0438

8、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2025年向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622,827 99.7542 450,601 0.2154 63,400 0.0304

9、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662,805 98.8425 462,901 1.0479 48,400 0.1096

10、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在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620,127 99.7529 466,601 0.2231 50,100 0.0240

1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合作业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661,105 98.8386 466,301 1.0555 46,700 0.1059

1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787,927 99.8331 279,901 0.1338 69,000 0.033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80,600,1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9,529,7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8,530,366 94.7094 417,113 4.6310 59,400 0.6596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086,439 84.5755 321,113 13.0165 59,400 2.408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6,443,927 98.5320 96,000 1.468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8,140,738 98.6126 348,801 1.2222 47,100 0.1652

2

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28,136,638 98.5982 334,601 1.1725 65,400 0.2293

3

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28,135,626 98.5947 348,801 1.2222 52,212 0.1831

4

审议公司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的预案

28,060,126 98.3301 417,113 1.4616 59,400 0.2083

5 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8,135,238 98.5933 349,601 1.2250 51,800 0.1817

6 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6,519,412 92.9310 1,948,127 6.8267 69,100 0.2423

7

审议公司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2024年薪酬的议案

28,081,626 98.4055 363,501 1.2738 91,512 0.3207

8

审议公司关于2025年向航天科工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等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28,022,638 98.1988 450,601 1.5790 63,400 0.2222

9

审议公司关于与航天科工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213,338 89.1779 462,901 9.7975 48,400 1.0246

10

审议公司关于在航天科工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办理金融业务的风险

处置预案

28,019,938 98.1893 466,601 1.6350 50,100 0.1757

11

审议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与航天

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

合作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211,638 89.1420 466,301 9.8695 46,700 0.9885

12

审议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28,187,738 98.7773 279,901 0.9808 69,000 0.241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此议案最终投票结果为同意208,787,92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31%，获得通过。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9：公司关于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11：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合作业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9和议案11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北京计

算机应用和仿真技术研究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〇六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七

〇六所，其同隶属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64,962,722股，本次对关联

交易议案进行了回避。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佳敏、王佩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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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根据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2月27日发布的《关于新配套制度规则

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2025年3月28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及《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选举决定，孙曰平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并辞去2024年5月20日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职务。 孙曰平担任职工代表董事的任期自职

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孙曰平，男，1968年11月生，中国国籍，中专学历，1989年参加工作，历任华泰股份车间工段长、车间主任，

日照华泰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公司董事等职务。 现任日照华泰董事长。

孙曰平先生与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孙曰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612,64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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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充分讨论，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李艳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经理层任

期届满之日止。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认为李艳女士具备与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资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我们同意聘任李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并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李艳女士简历

李艳，女，1978年2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1999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天同证券投资银行部投资经

理、华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公司资金部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艳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系父女关系、与董事长李晓亮先生系姐弟关系。 除此之外，与公

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艳女士

未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600308� � �证券简称：华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华泰孙武湖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5,674,5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56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李晓亮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董事会秘书任英祥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李国顺、李丽、田志文、张安钵、曹战龙，财务总监陈国营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233,972 98.8476 6,688,409 1.0358 752,200 0.116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233,972 98.8476 6,688,409 1.0358 752,200 0.1166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234,972 98.8477 6,687,409 1.0357 752,200 0.116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审计委员会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215,072 98.8446 7,386,309 1.1439 73,200 0.0115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0,592,388 99.2128 5,028,193 0.7787 54,000 0.0085

6、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0,474,592 99.1946 5,147,441 0.7972 52,548 0.0082

7、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967,016 98.8062 7,655,717 1.1856 51,848 0.008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35,332 98.8633 6,587,049 1.0201 752,200 0.1166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3,542 79.2426 8,808,969 20.6317 53,600 0.1257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069,632 98.8406 6,713,161 1.0415 759,468 0.1179

11、议案名称：华泰股份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274,956 98.8539 7,290,238 1.1290 109,387 0.0171

1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514,032 98.8909 6,352,262 0.9838 808,287 0.1253

13、议案名称：华泰股份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963,968 98.3411 9,902,326 1.5336 808,287 0.1253

14、议案名称：华泰股份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2,553,712 97.9678 12,312,582 1.9069 808,287 0.1253

15、议案名称：华泰股份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731,608 98.3051 10,134,266 1.5695 808,707 0.125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34,478,873 81.7297 7,655,717 18.1473 51,848 0.1230

8

关于续聘2025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34,847,189 82.6028 6,587,049 15.6141 752,200 1.7831

9

关于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

32,831,142 78.7436 8,808,969 21.1278 53,600 0.1286

11

华泰股份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5 年 -2027

年）

34,786,813 82.4597 7,290,238 17.2809 109,387 0.2594

12

关于取消监事会

并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35,025,889 83.0264 6,352,262 15.0575 808,287 1.916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12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7、8、9、11、12需要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议案9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李建华、李晓亮、魏文光等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

数602,978,470股。

4、议案10，利益相关董事、高管李晓亮、魏文光、魏立军等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1,132,32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华涛、赵婉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

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